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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96         证券简称：华通线缆        公告编号：2022-120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合作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华信唐山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石油”或“子公司”）的

客户，华信石油为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通线

缆”）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拟为华信石油开展融资租

赁合作业务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52,298,177.89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4.30%。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更好地促进华信石油产品销售、提高市场占有率及改善公司现金流，华信

石油拟与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银租赁”）开展融资租

赁合作，并签订《融资租赁合作协议》，融资租赁租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有效期不超过1年，且额度不可循环使用。华信石油需为每个项目

缴纳租赁本金5%的风险金并承担垫付租金义务； 

基于上述融资租赁销售合作，公司须为《融资租赁合作协议》项下每个具

体项目提供不见物回购担保，并与浙银租赁签订《回购协议》，回购责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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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采购华信石油相关设备产品的客户。 

具体以签订《融资租赁合作协议》 、《回购协议》、《风险金处置协议》

为准。 

（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2 年 1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与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合作并由公司对外

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舟山经济开发区迎宾大道111号23层（自贸试验区内）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2017-01-18 

法定代表人：汪国平 

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凭金融许可证经营）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融资租赁业务被担保人系华信石油的客户，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一）被担保方系依法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所属行业一般应与所采

购的设备具备一定的行业相关性。若被担保方自身还款能力欠佳，要求所在集团

资产能够覆盖产品价值，且能够提供还款担保。被担保方主要如下： 

1、具备中石油或者中石化及其他国有油服合同，或者中标国内油服项目，年度项

目中标金额不低于500万元，需提供合作框架协议。 

2、行业内知名油服企业，包含上市企业和大型民营油服队伍，上一年度营业额不

低于3000万元，需提供纳税申报表或者油田结算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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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油田改制服务企业，具备连续油管作业准入资格或者油田针对改制企业的油服

业务支持政策，需提供油田入网证证明。 

（二）由乙方确认的实际控制人以其个人信用为被担保方履行租赁合同项下义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国有、集体、上市企业及厂商认为不需要被担保方实际

控制人提供个人信用保证的除外）； 

（三）被担保方及其法定代表人均无金融机构不良信用记录，无法院失信被执行

人信息，现有融资为非逾期状态； 

（四）被担保方不得为乙方及其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亦不得为甲方或浙商银行

的关联方； 

（五）被担保方的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无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无未结案的借

贷纠纷，无赌博等不良嗜好; 

（六）被担保方实际控制人行业从业经历不得低于1年，需提供社保证明或者油田

相关证明文件。 

（七）满足甲方审批方案的其他条件，如甲方审批条件发生变化，应及时通知乙

方，无需重新协议约定。 

（八）被担保方征信报告近2年内连续3期或累计6次逾期（逾期金额在500元以下

可不计入），或征信报告有“7”、呆账、止付、代偿、次级、关注、可疑、损失、

冻结、资产处置、执行记录或黑名单记录的，甲方不予介入。 

被担保方不存在法律法规、交易所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规定的不得提供对外担保的情形。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以实际签订为准。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对子公司客户的担保是根据子公司业务、资金需求确定的，符合公司经

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信石油经营情况正常，资信情况良好，财

务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本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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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董事会意见 

鉴于融资租赁业务能够更好地推动子公司产品销售、市场开发及现金流改善，

公司为信誉良好的客户提供融资租赁担保业务，实施该项业务有利于推动子公

司产品的销售，满足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将严格筛查被担保方，同时制定严

格的筛查条件，落实担保责任和担保责任人，及时跟踪被担保人日常经营及每月

还款情况，合理控制担保风险，确保担保事项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华信石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与融资机构合作开

展融资租赁业务为正常流动资金需要，有利于华信石油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担保决策程序合法、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对外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

营业务，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子公司与浙江浙

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合作并由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52,298,177.89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4.30%。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备查文件目录 

1、《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河北华通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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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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